
无锡市危险废物全流程监管信息系统

企业用户操作说明

1. 登录地址

省内企业用户账号统一集成到江苏省生态环节厅江苏省污染源"

一企一档"管理系统。

系统地址：

http://218.94.78.91:18181/cas/login?pagePublishTicket=8de04b2a869a

41eb81965fd4787bce23

http://218.94.78.91:18181/cas/login?pagePublishTicket=8de04b2a869a41eb81965fd4787bce23
http://218.94.78.91:18181/cas/login?pagePublishTicket=8de04b2a869a41eb81965fd4787bce23


省外经营企业用户直接登陆"无锡固废平台"系统。

系统地址：

http://122.193.203.5:20002

2. 系统登陆

2.1.无锡市内企业

2.1.1. 已有一企一档账号企业

首先登录一企一档账号。

登录“一企一档”后,点击“无锡固废平台”进行备案。



2.1.2. 无一企一档账号企业

2.1.2.1. 注册

无账户企业用户在“一企一档”系统进行在线注册，在注册页面，

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用户名和密码，通过手机号码验证，完成注册。



登录页面，用注册好的账号密码登录“一企一档”。

2.1.2.2. 绑定

新注册用户需绑定企业账号。申请成为企业管理员，输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绑定。

1. 输入污染源的统一信用代码进行查询；

2. 系统会查询出当前信用代码下的工商信息；

3. 选择行政区

4. 上传凭证附件；



5. 勾选“服务条款”；

6. 点击【确认】绑定。

绑定申请确认通过后，企业用户登录页面登录一企一档。

输入统一信用代码进

行查询。



2.1.2.3. 登录

登录“一企一档”后,点击“无锡固废平台”进行备案。

2.1.3. 子账号管理

2.1.3.1. 创建子账号

登录“一企一档”后,选择“企业中心”-“企业子账号”菜单

下选择创建子账号。



添加子账号的具体操作步骤：

1. 点击【添加子账号】，打开子账号添加页面

2. 输入子账号的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

3. 点击【提交认证】，加载出持有当前手机号码的用户，如果此手机

号码还没有用户，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4. 点击【完成创建】子账号添加成功。

2.1.3.2. 子账号权限申请

子账号添加成功后，还需要对子账号进行业务确认操作，否则子



账号无法使用这些业务。

在“企业中心”>“企业子账号”下，可以进行【业务确认】操

作。

企业主账号在企业中心-企业子账号菜单完成业务确认后，子账

号登录“一企一档”,选择“无锡固废平台”进入无锡市危险废物全流

程监管信息系统。

2.1.4. 主账号变更管理

在企业需要变更“一企一档”主账号绑定的手机号时，需先登录

“无锡固废平台”，在“用户管理”中添加需要变更的手机号并设为

管理员，然后再将“一企一档”主账号的手机号变更。



2.2.省内市外一般工业固废利用处置和集中收集企业

2.2.1. 已有一企一档账号企业

首先登录一企一档账号。

登录“一企一档”后,选择“添加申请”，申请“无锡固废平台”应用。



提交业务申请后，需要企业属地生态环境局审核通过后，企业才

能使用该应用，点击“无锡固废平台”进行备案，由无锡市各区县生态

环境局审核，通过之后可进行固废接收。

2.2.2. 无一企一档账号企业

2.2.2.1. 注册

无账户企业用户在“一企一档”系统进行在线注册，在注册页面，

根据系统提示，填写用户名和密码，通过手机号码验证，完成注册。

登录页面，用注册好的账号密码登录“一企一档”。

新注册用户需绑定企业账号。申请成为企业管理员，输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绑定。



绑定申请确认通过后，企业用户登录页面登录一企一档。

2.2.2.2. 申请应用

登录“一企一档”后,选择“添加申请”，申请“无锡固废平台”应用。

提交业务申请后，需要企业属地生态环境局审核通过后，企业才

能使用该应用，点击“无锡固废平台”进行备案，由无锡市各区县生态

环境局审核，通过之后可进行固废接收。

2.2.3. 子账号管理

登录“一企一档”后,选择“企业中心”-“企业子账号”菜单

下选择创建子账号。

子账号添加成功后，还需要对子账号进行业务确认操作，否则子

账号无法使用这些业务。

在“企业中心”>“企业子账号”下，可以进行【业务确认】操

作。

企业主账号在企业中心-企业子账号菜单完成业务确认后，子账

号登录“一企一档”,选择“无锡固废平台”进入无锡市危险废物全流

程监管信息系统。

2.2.4. 主账号变更管理

在企业需要变更“一企一档”主账号绑定的手机号时，需先登录

“无锡固废平台”，在“用户管理”中添加需要变更的手机号并设为

管理员，然后再将“一企一档”主账号的手机号变更。



2.3.省外企业

省外企业用户在无锡固废平台（http://122.193.203.5:20002/）进

行在线注册，在注册页面，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手机号、企业统一信

用代码、单位类型、涉及业务等信息，通过手机号码验证，完成注册。

登录页面，用注册好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进入无锡市危险废物

全流程监管信息系统，进行企业基础信息备案。

3. 工作台

3.1.通知公告

环境部门发布通知公告信息时，选择通知对象，通知对象中有企

业时，企业登录系统后，通知公告自动弹出



3.2.基础信息备案

点击【修改单位信息】。

产废单位按提示填写上传产废规模、行政区、所属环保局、营业

执照等信息。

无锡市收集、经营单位按提示填写上传利用处置方式、行政区、

所属环保局、核准能力等信息，上传利用处置、收集一般工业固废附

件（如果企业两种业务都存在，需要两种附件分开上传）。

附件信息如下：



一、利用处置单位上传信息

*1. 营业执照（必填）；

*2. 环境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必填）；

*3.排污许可证（必填）；

*4. 固废管理制度及管理台账（必填）；

5.贮存、利用处置相应一般工业固废相关设施的工艺流程、技术

水平和实际运营情况；

6.利用单位一般固废综合利用产物实际利用情况、执行的产品质

量标准等；

7.其他可证明企业利用处理水平的材料；

8. 已经开展相关合作的单位，综合评估；

9.跨省转移利用备案或跨省转移处置审批。

二、收集单位上传信息

*1. 营业执照（必填）；

*2. 排污许可证（必填）；

*3. 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备案登记证明（必填）；

*4. 与下游公司（直至最终利用处置单位）之间的合作合同和实

际利用处置情况（必填）；

*5. 固废管理制度及管理台账（必填）；

6.环境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

7.贮存一般固废相关设施的贮存能力、消防安全、现场管理和实

际运营情况；



市外收集、经营单位填写的转出方管辖生态环境局为无锡市产废

企业所属生态环境局。

4. 一般工业固废

4.1.固废信息

点击【新增】，添加固废信息，包括废物分类、废物名称、废物

俗称、计量单位、废物形态、密度、产生工艺及主要成分、禁忌与应

急措施。

可点击页面上方管理台账制定指南，了解废物分类详细描述。

添加接收信息，选择接收单位。弹窗提醒企业，点击“已阅读，



我已知晓企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与义务”的选项，进入添加转移接收

单位界面。

查询、选择接收单位。

选择接收单位后，产废、收集单位上传与下家的有效合同。产废、



收集单位填写好固废信息后，季报和转移联单只能转给已确认的下

家。

4.2.贮存设施

点击【新增贮存设施】，录入【贮存设施名称】，【贮存设施类

型】，【贮存设施大小】，【贮存设施大小单位】，【贮存能力】，

【贮存能力单位】，【计划贮存的固废】，【贮存设施地址】，【设

施是否符合 GB18599 标准】，【备注】，上传附件，设施添加完成

点击【保存并结束】，设施需继续添加点击【保存并继续追加】。

4.3.自行利用处置设施（产废单位）

点击【新增】，录入【设施名称】，【设计能力】，【利用/处



置方式】，【利用/处置具体方式】，【设施累计运行时间】，【设

计利用/处置固废】，【设施设计使用年限】，【自行利用处置设施

地址】，信息录入完成点击【保存】。

根据环评和排污许可证填报。

4.4.利用处置设施（经营单位）

点击【新增】，录入【设施名称】，【设计能力】，【利用/处

置方式】，【利用/处置具体方式】，【设施累计运行时间】，【设

计利用/处置固废】，【设施设计使用年限】，【自行利用处置设施

地址】，信息录入完成点击【保存】。

根据环评和排污许可证填报。

4.5.转移申报

产废单位创建转移联单。

点击【新增联单】。



添加接收单位信息和运输单位信息。接收单位只能选择固废信息

中维护的接收单位。

添加转移固废信息。

保存提交。



4.6.联单签收

收集、经营单位签收联单。

选择【去签收】。

查看联单信息，填写签收数量，确认签收。

在联单查询中查看签收联单。



4.7.季度年度申报

4.7.1. 产废单位季度年度申报

4.7.1.1. 企业基本信息填报

点击【新增】，选择【申报类型季度】，【申报季度】，确认【缴

纳环保税总额】，【年正常生产天数】，【环保投资】，【是否建立

日常台账记录情况】，点击【保存】。

4.7.1.2. 一般工业固废产生、贮存和自行利用处置情况

点击【新增】，选择申报的一般工业固废，点击选择一般固废俗

称，选中要申报的固废，点击【确定】。



填写一般工业固废产生、贮存、利用处置情况。填写【当季产生

量】，点击填报固废贮存情况。

点击选择危废贮存设施（若无固废贮存，直接选择确定），选择

【贮存方式】，填写【当季贮存量】，【往季贮存量】自上季度季报

获取。



点击填报自行利用处置情况，填写【项目】，选择【利用处置方

式】，填写【利用处置方式说明】，填写【自行利用处置当季量】。

点击填报委外利用处置情况，点击【新增】，填写委外转移情况。

选择【接收单位】，填写【委托利用处置当季量】、【利用处置方式

说明】，点击【保存】，【确定】。接收单位只能选择固废信息中维

护的接收单位。



注：当季产生量+往季贮存总量=当季贮存总量+自行利用处置当季总

量+委托利用处置当季总量

4.7.2. 经营单位季度年度申报

4.7.2.1. 企业基本信息填报

点击【新增】，选择【申报类型季度】，【申报季度】，确认【缴

纳环保税总额】，【年正常生产天数】，【环保投资】，【是否建立

日常台账记录情况】，点击【保存】。



4.7.2.2. 一般工业固废接收、贮存和利用处置情况

点击【新增】，点击选择一般固废名称，选中要申报的固废，点

击【确定】。

填写一般工业固废接收、贮存、利用处置情况。填写接收当季总

量，点击填报固废接收情况。

点击【新增】，选择【危废转出单位】、【接收当季量】。



点击选择危废贮存设施（若无固废贮存，直接选择确定），选择

【贮存方式】，填写【当季贮存总量】，【往季贮存总量】由上季度

季报结存过来，点击【确定】。

点击填报利用处置情况，选择【利用处置设施】，填写【利用处

置当季量】。



注：接收当季总量+往季贮存总量=当季贮存总量+利用处置当季总量

4.7.3. 收集单位季度年度申报

4.7.3.1. 企业基本信息填报

点击【新增】，选择【申报类型季度】，【申报季度】，确认【缴

纳环保税总额】，【环保投资】，【是否建立日常台账记录情况】，

填写【年正常生产天数】，点击【保存】。

4.7.3.2. 一般工业固废收集、贮存和转移情况

点击【新增】，选择申报的一般工业固废，点击选择一般固废名

称，选中要申报的固废，点击【确定】。



点击【选择转出单位】，选择固废转出单位，填报固废收集量。

点击选择危废贮存设施（若无固废贮存，直接选择确定），选择

【贮存方式】，填写【当季贮存量】，【往季贮存量】由上季度季报

结存过来，点击【确定】。



点击填报委外利用处置情况，点击【新增】，填写委外转移情况。

选择【接收单位名称】，填写【委托利用处置当季量】，点击【保存】，

【确定】。接收单位只能选择固废信息中维护的接收单位。

注：当季收集量+往季贮存总量=当季贮存总量+委托利用处置当季总量



4.8.收集管理

4.8.1. 收集来源模板

点击【新增】，添加社会源单位信息。

编辑企业信息，填写【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行

政区划】、【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

4.8.2. 收集入库

点击【新增】，添加社会源收集的一般工业固废。



填写产生单位信息，选择【收集日期】、【单位名称】，添加收

集废物信息。

填写收集的废物信息。

5. 自查自纠

5.1.检查点管理

5.1.1. 新增检查点

企业配置自查清单。



点击【增加检查点】，选择【检查点类型】，填写检【检查点设

施】、【检查点名称】，选择【检查周期】、【检查任务类型】，填

写【检查工作描述】。检查点编号在新增检查点保存之后自动生成。

5.1.2. 设置检查步骤

点击【设置检查步骤】，点击【选择模板步骤】，选择需要的内

置模板。

支持查看每个模板的详细检查项。



5.1.3. 新增检查步骤

企业自查项超出系统内置模板项时，支持企业新增检查项。

点击【添加检查步骤】，输入【检查项目】，选择【检查指标类

型】（定性/定量），输入【检查正向结果】、【检查反向结果】，

选择是否需要拍照、录音、视频。

5.2.巡检任务

5.2.1. 巡检

选择未完成检查的巡检任务，点击【编辑】，进行巡检。

对每个检查项进行检查，选择是否符合检查要求，上传检查照片，



检查完成，保存提交。

5.2.2. 整改

对于巡检中发现的异常检查项，需进行整改。

选择异常检查任务，点击【整改】。

填写【整改内容】，【要求完成整改日期】，【是否完成整改】，

【完成整改日期】，【整改说明】，上传附件，保存提交。



5.3.巡检统计

统计展示企业巡检完成情况，异常数量及整改情况。

5.4.问题整改

企业账号接收到环保人员现场检查发现问题后，进行整改。

填写整改完成情况，提交监管端审核。

5.5.停产记录

企业因故停产，在系统中申报停产后，无需进行自查。申报内容

包括：【停产开始时间】，【停产结束时间】，【停产要素】，【停

产类型】，【停产原因】，上传附件后保存提交。



6. 规范化检查

6.1.规范检查

接收到环保局派发的规范化检查任务后，企业先行上传检查文件

的电子材料。

6.2.扣分项整改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勾选了需要整改的检查项，企业需要进行整

改。



点击处理，填写整改情况。

整改完成，确认提交。



等待执法人员审核。

7. 企业管理

7.1.企业查询

支持根据企业名称、行业类别和代码、涉及业务、行政区划、固

废类别、是否有预警等条件进行经营企业查询。

支持查看经营企业基础信息。



8. 系统设置

8.1.用户管理

管理员账号创建子账号。点击【新增】，输入【登录名（手机号）】，

【用户名称】，【用户密码】，【邮箱】，【用户描述】，填写完成，

点击【保存】，完成新账号创建。

8.2.角色管理

点击【新增角色】，输入【角色名称】，【角色描述】，【序号】，

点击【保存】完成角色创建。



创建角色之后，需为角色授权，选中需要授权的角色，在右侧【菜

单管理】中选择要赋予角色的功能，选择好菜单功能后，点击【角色

授权】。

8.3.用户授权

输入手机号，点击【查询】，在下方选中查询出来的用户，在右

侧为用户匹配相应的角色，点击【授权】。



8.4.停产申报

点击【新增停产申请】，填写【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停

产原因】，上传附件，填写上传完成后，点击【保存】或【保存并提

交】。

9. 自查自纠手机 APP

9.1.二维码

安卓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安装无锡自查自纠 APP，账号密码为

无锡固废平台里的手机号+Jshb@123。



9.2.自查自纠

点击查看系统自动生成的自查任务。选择检查任务，点击查看任

务详情。



任务详情中点击【开始检查】，填写检查结果，上传附件。检查

完成，点击【完成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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